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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商标罪 【题目】 晋江市罗山镇缺塘兴华食品厂销售假冒注

册商标的商品案 【案情】 被告人：福建省晋江市罗山镇缺塘

兴华食品厂。 被告人：郑振忠，男，３６岁，福建省晋江市

人，原系晋江市罗山镇缺塘兴华食品厂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家住晋江市罗山镇缺塘村第五村民小组。１９９４年１２

月１６日被监视居住，１９９５年４月２０日取保候审。 １

９９４年３月至１１月间，以被告人郑振忠为法人代表的晋

江市罗山镇缺塘兴华食品厂（集体企业），为达到营利的目

的，委托他人非法印制了与广州番禹糖果有限公司使用在泡

泡糖上的“大大”注册商标标识相近似的商标标识，然后用

在本厂生产的“大大卷”泡泡糖和“太大卷”泡泡糖、“太

大”泡泡糖、“特大”泡泡糖上。被告人将这批假冒他人注

册商标的商品共计７６５３件销售给本地及外地的客户，经

营额为人民币５９７５９４元。对其违法所得检察机关无法

查清。 １９９４年３月至４月间，晋江市罗山镇缺塘兴华食

品厂在被告人郑振忠的主持下，为牟取非法利益，从本镇林

口村的柯永泰、后林村的吴尚咀、苏内村的曾明招处，购得

假冒的广州番禹糖果有限公司生产的“大大”泡泡糖。郑振

忠明知购买的这些“大大”泡泡糖是假冒他人已注册的商标

的商品，仍将其加价转售给湖北省武汉市的张金山、汪春妹

夫妇，共计２０１０件，经营额为人民币１８５１５０元，

违法所得人民币３５８１９元，案发后，被告人郑振忠的认



罪态度较好，已将违法所得款全部退出。 【审判】福建省晋

江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晋江市罗山镇缺塘兴华食品厂及被

告人郑振忠犯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向晋江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郑振忠对检察机关的

指控没有提出异议。其辩护人辩称，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假

冒注册商标罪；被告人虽犯有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但情节较轻，本人认罪态度好，且已退出全部违法所得，建

议给予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晋江市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后

认为，被告人晋江市罗山镇缺塘兴华食品厂，明知购买的“

大大”泡泡糖，是假冒他人已注册的商标的商品而予以加价

销售，违法所得达３５８１９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应依法惩处；被告人郑振忠作

为该厂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也

应承担刑事责任。鉴于被告人郑振忠案发后退出全部违法所

得，认罪态度较好，有一定的悔罪表现，可酌情予以从轻处

罚。 至于公诉机关指控本案被告人犯假冒注册商标罪一节，

经查不能成立。因为被告人非法印制和使用的商标标识只是

与“大大”泡泡糖的注册商标标识相近似而非相同，应属于

民事侵权行为，不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 据此，晋江市人民

法院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假冒注册

商标犯罪的补充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第三条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六十条的

规定，于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２３日作出刑事判决如下： 一、

被告人晋江市罗山镇缺塘兴华食品厂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

商品罪，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二、被告人郑振忠犯销售假

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对被告



人郑振忠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宣告无罪。 三、被告人郑振忠

退出的违法所得款人民币３５８１９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 宣判后，被告人没有提出上诉，人民检察院也未提出抗诉

。 【评析】这是一起单位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的犯罪案件，

公诉机关指控本案被告人犯有两个罪，一是假冒注册商标罪

，二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现就此两罪分析如下： 

一、关于假冒注册商标罪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假冒注

册商标犯罪的补充规定》（下称《补充规定》）于１９９３

年２月２２日通过并公布，自１９９３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本案被告人的行为发生在１９９４年，应当适用《补充规定

》的有关规定。《补充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未经注

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

的商标，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违法所得

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这一条款规定的内容与《商标法》第三十八条第（一）项规

定的内容不同。根据本条款的规定，只有在同一种商品上使

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才能构成此罪，如果在类似商

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或者在同一

种商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均不构成此罪，

只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违法行为，应承担民事赔偿责

任或者受到行政处罚。就本案而言，被告人非法印制并使用

在其所生产的“大大卷”泡泡糖、“太大卷”泡泡糖、“太

大”泡泡糖、“特大”泡泡糖上的商标标识，只是与广州番

禹糖果有限公司使用在泡泡糖上的“大大”注册商标标识相

近似而非相同，故不能认定其行为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 二



、关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补充规定》第一条第二

款规定：“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违法所得数额

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或者单处

罚金；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从这个条款的规定看，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是

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唯一标准。但是何为数额

较大，法律未作明确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假冒

注册商标犯罪立案标准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销售明知

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

应予立案。参考这项立案标准，本案被告人明知从柯永泰、

吴尚咀、曾明招处购买的“大大”泡泡糖是假冒他人注册商

标的商品，仍将其加价销售，违法所得３５８１９元，应属

数额较大，因此认定本案被告人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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